附件4：
2021年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日程表
	工作内容和要求
	负责单位
	完成期限

	各学院公布推免指定限选课，公布学生推免成绩排名
	学院推免领导小组
	9月4日前

	制定并公布推免生工作方案及细则。
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报教务处备案。
	学院推免领导小组
	9月21日前

	符合常规推荐条件的学生到所在学院报名，学院确定参加考核的120%-150%人选。
	学院推免领导小组
	9月23日前

	组织常规推荐学生参加考核，确定最终推免人选名单，上报教务处名单,同时学院进行人选公示。
	学院推免领导小组
	9月27日前

	符合创新推荐、支教的学生经学院审核后将材料报送相关管理部门。
	学生所在学院
	9月23日前

	[bookmark: _GoBack]组织创新、支教人选、国防补偿计划资格审核，考核选拔，确定最终推免人选名单，上报教务处名单,并进行公示。
	相关部门
	9月28日前

	上报本单位推免生数据并进行系统校验，修改错误信息等
	各学院教学秘书
	10月1日-10月5日

	[bookmark: OLE_LINK2]招生办将各学院推免生数据上传至“全国推免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，由主管部门审核信息。
	招生办公室
	10月7日



